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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三卷，總第四十九期，20 0 0NO． 3， 7 3 5-7 4 0

新世紀的公共行政和公民資格
＊

李麗如
＊＊

一、前言

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行政學院與葡國國家行政學院所簽署的合作協議，

兩間學院合辦了第二屆工作坊。在積極參與是次活動之後，引起了本人撰寫本文的

動機。

在此，本人想強調，該兩所國家行政學院一直與澳門行政當局合作，在去年十

二月十九日結束的過渡期期間，在里斯本、北京及澳門均舉辦了培訓活動，積極、

堅決地為澳門行政當局的公共機構和部門培訓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作出貢獻。

考慮到是次工作坊的中心主題，本人想在此向各位介紹《澳門行政程序法

典》，並對於源自該重要法規的倫理和合法性的問題提出一些簡短的論據。

2．倫理和合法性均是當前公共行政當局負責人關注的複雜問題。它們與行政當

局的發展、進步和現代化是分不開的，最終是為所有非企業的公營部門能更快、更

好地回應集體需要创造條件，並使公共行政當局服務市民。

倫理的原則反映在行政當局機關的據位人、公共機構和部門的領導、主管和工

作人員的行為上，包括被管理者面對行政當局的行為。

至於合法性，我們可以說，法律作為主要價值的優先地位現時已得到全球接

受。公共行政當局具有其活動的依據，並受到行政法律規定的約束和限制。

本人想強調，依本人的看法，當考慮到倫理和合法性在多元文化的公共行政當

局應用時，倫理和合法性的問題便顯得更為重要和更複雜。毫無疑問，澳門的情況

正是如此。

＊本文是作者於題為《新世紀的公共行政和公民資格》的工作坊上所發表的講話。

＊＊ 行政暨公職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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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行政程序法典》

3．現行的《澳門行政程序法典》是由十月十一日第57／99／M號法令核准的，是
對一九九四年七月十八日在《澳門政府公報》核准和公佈，並在翌年三月一日生效

的《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的第一版作出修改和改善。

澳門地區當時的行政法律狀況、按照《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發展的
展望、其他公共行政管理經驗的例子，尤其是葡國的公共行政管理例子，均是作為
有關立法程序進行前期研究的出發點和限制條件，而該立法程序使到《澳門行政程

序法典》的第一版獲得七月十八日第35／94／M號法令核准。在該法規的序言中，是
這樣寫的：“日益顯示容許私人參與行政程序係屬於必要，尤其在作出與私人有關
之決定之階段時；此係為保障其權利及使其權利得以行使而增設之另一方式。”因

此《行政程序法典》旨在：

“——規範公共行政當局之組織及運作，使各部門之活動合理化；

——在尊重被管理者之權利及正當利益下，對行政當局意思之形成作出規範；

——在形成與各利害關係人直接有關之決定時，容許各利害關係人參與，並確

保向其提供有用與適時之資訊；

——避免官僚化，以及使各公共部門親民；

——總體確保行政工作之透明度及對公民權利之尊重。”1

4．澳門行政程序法典全書共分四部分，各部分分為數章，各章分為數節。

第一部分包括行政程序、行政卷宗和適用範圍之概念，並載有合法性的一般原
則、謀求公共利益及保護居民權益原則、平等原則及適度原則、使用正式語文原
則、公正原則及無私原則、善意原則、行政當局與私人合作原則、參與原則、作出

決定原則、非官僚化原則及效率原則、無償原則和訴諸司法機關原則等。

法典中的首條已確定了行政程序係指“為形成與表示公共行政當局意思，或為
執行該意思而進行之一連串有序之行為及手續”，而行政卷宗係指“體現組成行政

程序之行為及手續之文件整體”

1 ．七月十八日第35／94／M 號法令之序言。

第二部分包括行政程序之主體及著重制定公眾主體規章制度，規範公共行政機

關行為；這些都是與公共行政當局應怎樣在程序上作出決定的條件及方式有關，目
的是使公共行政當局能正確地行使其權利及履行其義務，當中包括機關運作，特別
是合議機關之職務、職權或權限，以至有關之授權或代任制度之行使。在此，被規

範之其他問題還有管轄權、職責及權限之衝突，無私之保障的規定，以避免那些由
於個人情況或在某些利益上有客觀易受且引發偏私行為的條件的人作行政參與，也
就是說在其會參與的程序、行為或合同上使某人不法受惠或受損害，這情況為法律
所禁止。此外，第二部分還規定，根據《澳門民法典》中之權限規定，所有有權利
行為能力的人，不論以個人身份，或者透過授權之意定代理人身份，均有權參與行

736



政程序。另一方面，利害關係人同樣得以專業技術人員身份（例如，法律專家、會

計師、醫生）為某些需要協助之程序而參與。此外，雖然在《行政程序法典》中沒

有明確載明，亦不妨礙無因管理之使用，也就是說，在緊急、有需要並有充分理由

的特別情況下，第三者得以利害關係人之身份參與2 。

有關正當性這問題，它正給予行政程序第一道推動力，似乎值得保留規則中的
第五十五條，因為本人認為這規則為澳門將來公共行政的逐步發展和轉向起著很大

作用。該第五十五條規定如下：

“1．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被行政當局實行之活動所侵害之人，以及以維護

該等利益為宗旨之團體，均具有開展及參與行政程序之正當性。

2．為保護大眾利益，下列人士亦具有開展及參與行政程序之正當性：

a）在諸如公共衛生、住屋、教育、文化財產、環境、地區整治以及生活質素等

基本利益方面因行政活動而受到或預計將受到嚴重損害之公民；

b）所居住區域內之某些屬公產之財產受行政當局活動影響之居民。

3．為維護居住在特定區域之居民之大眾利益，致力於維護該等利益之團體以及

該區域之市政機關，具有開展及參與行政程序之正當性。”

第三部分包括行政程序，特別提到行政程序期限及行政當局之權力，利害關係

人之權利及義務，行政程序之通知及程序之進行。由最初申請到作出最後決定，或

以其他理由撤銷程序，同樣受預審程序之規範，其中還包括利害關係人之證據、意

見書和聽證等問題。

第三部分突顯了三個問題：1．程序中使用之語文；2．開放行政原則；3．說明

行政行為理由之義務。

在行政程序中可以使用中文或葡文，確實保證利害關係人能使用其所選擇之正

式語文表達意思，並能獲得所選擇語文的資訊、答覆及通知。

但是，只要利害關係人明白所作之行為及手續的意思，而語文問題又不損害程

序之有效性或最後決定之效力，則無需履行該指引3 。

在十八世紀時，開放行政原則，首次在瑞典出現，並一直以來為多個國家所採

用。因此，希望鼓勵受管於行政的人士參與行政活動，並與公共行政當局合作4 ，

《澳門行政程序法典》在開放行政原則方面之規定如下5 ：

“私人有權查閱行政檔案及紀錄，而不論是否正在進行任何與其直接有關之

程 序 。 ”

2．參閱 1 99 8年 澳門 基 金 會及 行 政暨 公 職 司叢 書 出版 Lino José Baptista Rodrigues Ribeiro 及 José 

Câ ndido de Pinho對 《 行 政 程 序 法 典 》註 釋 及 評 論 第 356頁 。

3．參閱 《澳 門行 政程 序法 典》 第 56條， 本法 典初 版沒 有記 載 。

4．參閱 （ 2） 提 及之 書 籍第 404頁。

5．參閱 《 澳門 行政 程 序法 典》 第 67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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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行政檔案及紀錄，一般係透過發出證明，或發出組成該等檔案及紀錄之
資料經認證之影印本而為之；法律容許或有權限之機關許可時，亦可直接查閱存檔
文件或存入紀錄之文件。”

對行政行為說明理由是實行該行為的負責人的一項義務。在向行政當局以外發
佈與該等行為有關之重要事項或回應時，應明確地指出事實的原因和解釋作出決定
的權利依據。

法律要求對某些規定的行政行為說明理由。除此之外，所有對外的行政行為都
應該正確地說明理由6 ：

——得出的結果是否認、撤銷、削減權利或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又或課予或加
重義務、負擔或處罰之行政行為；

——就聲明異議、上訴、廢止、變更或中止作出決定之行政行為；

——作出與遞交者意見相反之報告、意見書、機關或公共實體建議、請求書或
與利害關係人所提出之要求相反之決定之行政行為；

——作出與公共行政當局慣常採取之做法相反之決定，更改決定的含義，並發
現利害關係人之疏忽之行政行為。

最後，《澳門行政程序法典》在第四部分以“行政活動”為標題，其中包括行
政規章、行政行為、聲明異議、行政上訴及行政合同。

對行政行為，已確定了一系列十分詳細的規則，尤其在其概念、方式、效力、
不完全有效、廢止和執行方面。

按照既定的法律定義，行政行為係“指行政當局之機關之決定，其目的為在一
個別具體情況中，依據公法之規定產生法律效果”7 。

5．澳門政府完全知悉《澳門行政程序法典》之適用是複雜和困難的，並為此耗
盡心思和採用了多種方法，其中包括延長了在一九九四年所刊登屬試驗性質法典的
初版的待生效期，舉辦大量與行政程序有關的培訓課程，並在後期向公眾開展宣傳
活動 。

《行政程序法典》初版於一九九四年七月十八日在《澳門政府公報》刊登，其
正式生效日祇在翌年三月一日開始，存有七個多月的空間。在現行文本中，雖然沒
有引入大量修改，祇是於其刊登後三十日，即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日便開始生效。

儘管《澳門行政程序法典》初版內的某些重要規條在澳門法律體系中已有規
定，儘管其形式並不十分完善，某些情況又非系統化，有些情況更只是被詭辯地處
理，且又非像合議機關的運作制度的情況一樣地把所有類同情形如制度般規範，但
已明白到該法典的初版只是屬試驗性質的。

6．參閱《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1 1 4條第1 款。

7《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1 1 0條。

8. 三月二十三日第23／85／M號法令，關於說明行政程序理由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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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的專業技術培訓方面，澳門行政當局曾在一九九

四年至一九九九年間舉辦了84個課程，課時達1 1 84小時，使1 837名公務人員受

惠。一九九五年是密集培訓的高峰期，期間舉辦了53項培訓，參與者達1 236人

次 。

最後，透過舉辦一連串的活動，包括與社團、學校會晤，派發小冊子，又透過

社會傳媒，例如電台及報章宣傳《澳門行政程序法典》及向市民解釋疑點等，以便

讓市民對該法典有所認識。

三、《澳門行政程序法典》中的倫理和合法性

6．考慮到是次工作坊的主題，本人認為必須特別強調倫理和合法性的問題，因

其與行使公民權利方面是有關係的，當中包括被管理者對公共行政當局的行為和活

動日益積極的參與。

在澳門，行政的倫理和合法性不僅根植於現行的法律體系，亦根植在澳門公共

行政的歷史，即現存機構、學院和部門的前身中。然而，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不僅

在法律和規範的框架上，而且在行政的日常做法上都有需要不斷改良。倫理和合法

性並非互不相容，相反它們都以效力和現代化為目標，因此，不僅是《行政程序法

典》，而且已獲剛成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有權限機關批准的大量法例亦是從澳門

行政體系在質量上的進程和發展方面來加以發展和改善這些原則，使澳門行政體系

日益加強為澳門居民和其正當利益服務。

我們現只簡短概括地談論其中一些問題。

首先是關於倫理。這是一個形式的問題，或更確切地說，是一個實質問題？倫

理和責任間的關係如何？怎樣在倫理與其他社會的主要價值間區分等級？人類的尊

嚴與倫理的關係是甚麼？倫理對於公共部門的公務員和使用者的行為有何積極和消

極的限制？倫理與貪污之間的關係是作為處罰措施的對象，抑或以防微杜漸為優

先，儘管後者涉及較高成本？是否處罰違法行為和獎勵功績就是促進倫理？倫理和

行政改革之間應存有甚麼關係？從倫理角度來看，公共部門應否中立？倫理、社會

習慣和行政做法之間如何互相影響？在義務和利益之間的行為衝突應如何解決，不

論所涉及的是個人、群體或機構的義務和利益？除了這些問題外，還可列出很多其

他問題，然而，必須明確界定倫理的概念。今天，倫理的概念遠遠較這個詞的原義

複雜，因為這個詞是源自希臘et hos這個字，意指特性和習俗。

中國哲學家孟子談到四種行為，當中只有一種行為是按照倫理表現出來的，其

餘三種行為純為外觀或模仿。這三種行為都是有私心的，旨在謀取個人利益，並表

現在常規或慣常的回應上，以及拘泥於禮儀或形式。從該哲學家的思想中可推論

出，行為要合乎倫理，應有自覺意識，而且要有惻隱之心、智慧及適當的培育。除

此之外，應有利他主義的精神，並時常懷有崇高理想，把社會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

上 。

倫理在行為方面尤為突出，與《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的大部分規定有莫大關

係，並在有關法典中充分體現出來。正是由於這些規定的程序，以及由於這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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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澳門社會廣泛接受這些倫理和社會價值觀所引致。因此，本人僅引用三條條文

中的一些法律條例作為例子，當中的倫理“訊息”非常明顯。

首先，第五條第一款規定所有人應受到公平對待，“與私人產生關係時，公共

行政當局應遵循平等原則，不得因被管理者之血統、性別、種族、語言、原居地、

宗教、政治信仰或意識形態信仰、教育、經濟狀況或社會地位，而使之享有特權、

受惠、受損害，或剝奪其任何權利或免除其任何義務。”

另一方面，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第a項及第c項規定，“公共行政當局之機關據

位人或人員，不得參與行政程序，亦不得參與行政當局在公法上或私法上之行為或

合同”，只要“其本人，或因身為他人之代理人或無因管理人，就上述程序、行為

或合同有利害關係”，或“就與應作出決定之問題類似之問題有利害關係。”

另一個典型的情況是，儘管第六十七條規定開放行政原則，但該條文第三款卻

指出，得拒絕私人查閱與個人隱私有關的檔案及紀錄，而按照我們一般的理解這亦

應如此。

至於合法性方面，所提到的是應把它視為澳門法律體系的其中一項基本原則。

這項原則也載於澳門基本法9 以及其他許多法律中。《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的第三

條第一款規定：

“公共行政當局之機關，應在遵從法律及法例下、在獲賦予之權力範圍內，以

及在符合將該等權力賦予該機關所擬達致之目的下，進行活動。”

然而，這項合法性原則出現在法典的多項條款中。

公共行政當局在執行工作中享有合法性的推定，這是透過適當證明其正在行使

市政府成員職能方可成立。

載於《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的合法性概念以三個公式為基礎：“a）公共行政當

局之機關應在遵從法律及法例下；b）在獲賦予之權力範圍內；c）在符合將該等權

力賦予該機關所擬達致之目的下進行活動 10 。”合法性的問題不應從某一項法律考

慮，而是應從整體的現行法律制度考慮，包括憲法、基本法以及以任何方式通過的

法律及規章。

7．總結本人的講話，可以肯定《澳門行政程序法典》使我們獲得一個正面的經

驗，但從市民的意見、本地區法律界的建議和其他國家及地區將會出現之演變來

看，法典本身仍然存有可以並應被利用及發展的潛質及潛能。

9．參閱《澳門基本法》第1 1 、1 6、1 9、50、 65、 71 、 75、83、89及1 45條例子。

1 0. 參閱（2）提及之書籍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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